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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5月 20日 
 

富邦銀行服務收費表修訂通知 
 
富邦銀行(香港)有限公司(「本行」)將由 2021 年 7 月 19 日(「生效日」)起調整部分銀行服務之收費及/或修訂其

註釋並同時新增部分收費項目(過期內容以刪除線標示而新增內容則以底劃線標示)，詳情如下： 

 
服務項目 修訂前 修訂後 

有關戶口服務 

到期前提取定期存款 客戶將不會獲得任何利息，並須按

照下列計算方式繳付手續費，最低

收費為 300港元： 
 
定期存款本金 x (同業拆息利率 – 定

期存款年利率) x 尚餘到期日數 ÷ 一

年總日數 

客戶將不會獲得任何利息，並須按

照下列計算方式繳付手續費，最低

收費為 300港元： 
 
港幣 

定期存款本金 x (同業拆息年利率

[港元最優惠利率 *或定期存款年利

率加 2 厘(取其高者) – 定期存款年

利率]) x 尚餘到期日數 ÷ 一年總日

數 
 
外幣 

定期存款本金 x 2厘 x 尚餘到期日

數 ÷ 一年總日數 
 
*有關利率將按本行不時公布之利率為準。 

開立戶口 – 公司客戶(1)   

- 海外/特別公司(2) 每客戶 20,000港元 每客戶25,000港元 

每年服務費 – 公司客戶 每客戶 500港元(3) 每客戶 600港元或等值(3) 

不動戶口收費 (不適用於個人客戶) 
 

  

貨幣 連續一年沒有交易
且結餘少於 

每半年收取 

不適用 

- 港元 2,000 100港元 

- 人民幣 2,000 人民幣 100元 

- 美元 250 20美元 

- 澳元 250 20澳元 

- 加元 250 20加元 

- 歐元 200 15歐元 

- 日圓 20,000 1,500日圓 

- 紐西蘭元 250 20紐西蘭元 

- 英鎊 200 15英鎊 

- 新加坡元 250 20新加坡元 

- 瑞士法郎 250 20瑞士法郎 

匯款及外幣找換(4) 

匯出電匯 (所有貨幣及只限本行客戶)   

- 透過分行發出 每項 220港元或等值(5) 每項 240港元或等值(5) 

透過本地結算所自動轉賬系統匯出

匯款 

  

- 港元 每項 180港元 每項200港元 

- 美元 每項 180港元或等值 每項200港元或等值 

- 歐元 每項 180港元或等值 每項200港元或等值 

- 人民幣 每項 180港元或等值 每項200港元或等值 

匯入匯款   

- 退匯 每項200港元或等值 每項240港元或等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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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管箱服務 

遺失一條鎖匙 300港元 300港元 (另加工本費) 

鑿箱 (遺失兩條鎖匙) 1,000港元 1,000港元 (另加工本費及換鎖費) 

債券服務 

託管 每半年收取面值(6)之 0.03% (最低收費
25美元或等值) 

每半年收取面值(6)之 0.03% (最低收
費 25美元或等值) 

其他服務 

本票/電子本票 (只限本行客戶)   

- 發出 每張 50 港元/7 美元/人民幣 40 元 
(適用於所有貨幣之本票/電子本票) 

每張 50 港元/7 美元/人民幣 40 元 
(適用於所有貨幣之本票/電子本票) 

- 取消或回購 每張 50 港元/7 美元/人民幣 40 元 
(適用於所有貨幣之本票/電子本票) 

每張 50 港元/7 美元/人民幣 40 元 
(適用於所有貨幣之本票/電子本票) 

禮券 每張 15港元 每張 30港元 

本地商業登記調查   

- 有限公司 每間公司 300港元 每間公司350港元 

- 無限公司 每間公司 300港元 每間公司350港元 

 
服務項目 新增設之收費 

借貸服務 

樓宇按揭  

- 手續費(7) 貸款額之 0.1% (最低收費 2,000港元) 

 
(1) 所有公司戶口之開戶金額為50,000港元。 

 
(2) 「海外/特別公司」之定義為(1)適用於並無根據公司條例第16部(只適用於有限公司)及商業登記條例在香港登記之海外公司；或(2)香港

成立之公司擁有海外註冊公司股東及/或公司董事；或(3)香港成立之公司擁有4層結構或以上。 
 

(3) 適用於所有持有存款賬戶(包括往來、多種貨幣、儲蓄及定期戶口)之公司客戶，有關服務費將於每年12月份收取。 
 

(4) 所有與匯款有關而引起之各項費用，概由客戶承擔。 
 

(5) 須另加代理銀行收費(如適用)。 
 

(6) 以每年5月底及11月底之債券持倉面值計算。本行保留託管費計算之最終決定權，包括如何計算債券持倉面值之總值及如何從客戶之戶

口扣除託管費。 
 

(7) 申請時須先行收取，全數費用將於客戶成功提取貸款後退回指定銀行戶口。 

 

謹請注意，若客戶在生效日或之後繼續使用或保留賬戶及/或服務，則將受上述修訂約束。若客戶未能接納上述

修訂，客戶有權於生效日前根據現行《統一賬戶及服務條款》所列明之有關條款通知本行終止其賬戶及/或服

務。如有任何疑問或欲終止賬戶及/或服務，請親臨本行各分行或於辦公時間內#致電富邦銀行綜合客戶服務熱線

2566 8181(選擇語言後按 3)查詢。 

 
#富邦銀行綜合客戶服務熱線之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9時至下午 7時及星期六上午 9時至下午 1時(公眾假期除外)。 
 
註：本行保留不時修訂及/或新增任何服務條款及細則之權利。此修訂通知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 


